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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肖蓉 通讯员 张
蕾）这几天，株洲县的家长都很心
慌，因为各家长群、小区群疯狂转发
了一则消息，称最近有“人贩子”在
株洲县思梅桥伺机抓小孩。事实究
竟如何？

消息的源头是株洲县思梅桥的
何先生近日发的一条朋友圈：“早上
竟然有人开面包车想抓我儿子，幸
好我崽反应快，速度往田里跑并且
大叫，对方才没有得逞。希望所有
家长们保护好自己的小孩，最近好
多这样的坏人流窜到乡里作案。”

真的有“人贩子”出没吗？经株

洲县公安局核实，何先生的儿子是
思梅小学五年级学生，在上学途中
对一辆缓慢行驶的广告面包车感到
好奇，于是凑过去看。后来，他见车
子跟着他，便跳入水田，导致鞋子湿
了。回家换鞋时怕父母责骂，他就
编造了自己被“人贩子”盯上才迫不
得已跳入水田一事。何先生将此事
发至朋友圈，想提醒大家，没想到这
是孩子的谎言。

警方提醒，对于未经证实的信
息，市民千万不要随便传播，以免引
起恐慌，造谣传谣要承担法律责任。

前天，共青团荷塘区委举办“七彩梦，我的城市梦”留守儿童城市体验活
动，邀请仙庾中心学校20名留守儿童参与。看电影、做汉堡、参观博物馆……
孩子们过了一个“七彩”周末。

据了解，共青团荷塘区委今年还将开展一系列服务于留守儿童的活动，包
括举办夏令营、体验城市生活等。 （记者 高玲 通讯员 赵虎 摄影报道）

网传株洲县有人开面包车抓小孩？
警方核实：是“熊孩子”撒的谎

唐先生在某商场购买了一台空气
净化器，价格为2999元。在使用过程
中，他发现机器经常出现问题，便拨
打售后电话联系处理。售后人员上门
检测后发现，该机器有多处修理痕
迹，根据售后服务的相关规定，已不
能享受免费维修服务。唐先生联系商
场要求赔偿，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唐
先生一怒之下投诉至消委会。

●聂律师认为：
根据法律规定，销售者销售产品

不得掺杂、掺假，不得以假充真，以次
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
品。商场出售维修过的空气净化器，
唐先生可以要求退货退款。同时，法
律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
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
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
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
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

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
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所以唐先生
还能要求商场赔偿其损失，金额为购
买空气净化器价款的三倍。

经营者有欺诈行为
消费者可要求三倍赔偿

本报讯（记者 赵露）近日，省环
保厅官网公示了全省2017年度企业
环境信用信息，我市3家企业被评为

“环境不良企业”。
市环保局工作人员介绍，企业

环境行为信用评价将企业划分为
“环境诚信企业”“环境合格企业”
“环境风险企业”和“环境不良企业”
四类，衡量指标包括主要污染物排
放浓度达标情况、主要污染物排放
总量达标情况、废物处理处置情况、
环保审批和排污许可执行情况等。

我市参评的148家企业中，有9
家企业被评为“环境诚信企业”，120

家企业被评为“环境合格企业”，16
家企业被评为“环境风险企业”，湖
南宝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南京
西祥隆化工有限公司、株洲三联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3家企业被评定为

“环境不良企业”。
记者了解到，对于“环境诚信企

业”，环保部门将优先实施绿色信
贷，积极支持企业申请上市或再融
资，优先安排环保专项资金或其他
资金补助等。“环境不良企业”将被
列为环境保护重点监管对象，实施
挂牌督办，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停
产整改。

留守儿童的“七彩”周末
我市3家企业“环境不良”上黑榜

本报讯（记者 赵露 通讯员 陈
乘）经市委、市政府批准，市环境保
护督察组于 5 月 7 日-18 日进驻攸
县、天元区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记者了解到，环保督察开展的头
5天，执法人员共发现各类环境问题
83个，涉及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污
染防治设施不到位、采砂场生态修复
滞后、畜禽养殖污染严重等方面。

其中，有市民向督查组反映，网
岭镇 502 养殖场动物粪便未经处理
直接沿管道排到路边，污染农田、河
流，多次投诉未得到妥善处理。接

督查组交办件后，攸县相关部门立
即召开现场交办会议，明确由县环
保局牵头，县畜牧局、网岭镇人民政
府等组成调查组赶赴现场进行调查
处理。

经核实，该养殖场存在雨污分
流设施建设不完善等问题，县环保
局、县畜牧局当即分别下达整改通
知书，要求该养殖场进一步配套建
设好雨污分流设施，及时清理粪污
场地，完善集污地防渗措施，杜绝随
意倾倒或外排粪污现象，并明确了
整改时限。

相关新闻
养殖场粪便直排污染农田
环保督查5天发现83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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